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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旗资本（中国）有限公司  

（于香港注册成立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军民融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华旗资本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队(以下简称 “甲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框

架性约定，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另行商议和约定，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必要的

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合作项目的确定、协议签署以及后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对本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 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是专业的地下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工程掘进开挖、复杂结构被复、风水电机安装方面

有丰富经验，在地下施工领域具有全国领先水平。  

甲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 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协议由甲方、乙方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在南京签署。  

(三) 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与甲方签订《军民融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 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签订本框架协议不需要履行相关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 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军民融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合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本着军民融合、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原则，

充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甲方与公司全面展开战略合作，共同 构建军企联合创新体系，建立

长期合作机制。  

(二) 合作方向  

高空作业平台制造研发、工程技术交流合作、工程施工技术培训、高空作业 多功能产品等。  

(三) 合作方式  

根据合作方向规划、合作双方签署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装备试用协议等，共同拟定技术合作

交流、装备研发、装备试用、技术人员培训等计划方案。  

(四) 合作内容  

主要包括共享技术创新、装备制造等资源，在技术交流、技术合作、装备研发等方面协同配

合，实现强强联合，共同攻克相关领域的技术难题，具体内容如 下:  

1、 技术合作与交流。双方建立技术合作机制，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共同开展前瞻性技术研

究和项目攻关。双方根据需要邀请或定期组织开展技术讲座和交流活动，促进双方相互了解，

便于全面合作。  

2、 装备试用。乙方积极向甲方提供新装备新技术信息资源，积极为甲方提 供所需产品进行

试用，并签署试用协议，提供技术指导保障。  

3、 装备研发。根据甲方需求，双方研究确定新装备研发项目，发挥双方科研优势，共同研

制先进适用装备。对于甲方定制研发项目，根据合同约定，向乙方提供相应的研发经费。  

4、 人员培训。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为对方人才培训提供条件。根据需要， 乙方设立装备实

训基地，对甲方装备操作、维修人员进行培训。除对甲方提供交 装培训外，乙方为甲方每年

提供不少于 1 次的培训机会，并定期走访了解装备使 用情况，跟进服务保障工作。  



(五) 合作机制为保证合作顺利开展，拓展合作渠道，双方建立合作协调联络机制，指定具体

的联络部门和联络人，负责双方合作的日常工作和联络，协调推进合作事项的展。  

(六) 保密责任  

1、 双方参与合作活动的人员必须遵守国家、军队以及双方单位各自制定的有关保密的规章

制度，未经允许，双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项目合作内容。  

2、 双方就某一项目具体合作时，可根据需要另行签署保密协议。  

3、 保密期内，双方合作项目涉及的图纸、技术资料、试验情况和使用地点等信息，未经对

方书面同意，不得私自复制图纸及技术资料内容或向第三方透露。  

4、为了保守军事秘密，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制定本条例。 

5、控制知密范围，防范窃密活动，消除泄密隐患，确保合作安全。 

(七) 知识产权  

双方的合作应明确知识产品的归属与应用，在合作之前双方各自拥有原有的知识产权。合作

之后，所开发产品的知识产权双方可共同使用，具体所有权参照甲方主管单位及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相关规定执行。  

(八) 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五年，协议到期后，双方根据合作情况，视情况续签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双方探索在技术合作、装备试用、装备研发及人员培训 等方面展开全面

深入合作的可能，有利于双方后续利用各自优势资源推动军用、 民用技术成果双向转移，促

进军工、民营经济融合发展，以期公司业务能够更好 的向军民融合领域拓展，提高公司整体

的创新水平，对公司中长期发展及企业竞 争力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军民融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在协议双方合作意向的基础上， 经双方友好协

商达成的意向性、框架性约定，具体项目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约定，具体合作项目的确定、

协议签署以及后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旗资本（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 

 

 

 

 

 

 

 

 

 

 

 

 

 

 

 

 

 

 

 

 

                                                 


